附件3

玉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富林·金桂佳园项目

选房需准备的材料清单

主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（原件核验，身份证正反面同一页的复印件4 份）；

主申请人及配偶户口本（原件核验，首页+户主+主申请人页复印件2份）

主申请人婚姻状况

（一）已婚的，提供结婚证（原件及复印件2份）；

（二）离婚的，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（原件及复印件2份）；

四、属于优先配售条件的，提供证明材料（原件核验，复印件1份）；

五、申请按揭贷款或公积金贷款的，提供：

1、主申请人及配偶的征信报告。（征信报告打印地址：玉林市人民东路574号，中国人民银行玉林市分行征信查询服务厅（百度导航），工作日打印）。若选房当天尚未打印，请在选房后3天内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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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主申请人及配偶的收入（若选房当天尚未提供的，请在选房后3天内提供），范本如下：
个人收入证明
兹证明       (先生或女士)系本单位       (1、正式工； 2、合同工；3、临时工),已连续在本单位工作      年，目前在 本单位担任           职务。近一年来，该职工在本单位(1、税 后：2、税前)平均月收入为        元(大写：     万     任 
 佰    拾    元整),年收入为         元人民币。本单位谨此承 诺上述证明是正确、真实的，如因上述证明与事实不符导致贵行 经济损失，本单位保证承担赔偿等一切法律责任。
特此证明。
单位地址：
 

单位电话：
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公章：
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